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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减租清算是中共土地政策实现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的必由之路，主要内容是民众以

“算账”方式从被清算者手中取得一定数量生产生活资料。随着清算果实分配，崞县某些区村各阶层间的

地权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呈现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趋势。诚然，中共在减租清算过程中不得不面对

因群众思想觉悟低下、封建敌对势力干扰及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不良而造成的诸多困境，但在行之有效

的政策举措应对之下，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仍取得明显成效，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经济和政治双重翻

身，极大刺激了其生产和参军热情。而中共组织队伍则在这种斗争中得到淬炼，为此后土改政策的贯彻执

行累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晋绥边区  崞县  减租清算  群众运动  果实分配  地权变化 

Abstract: The rent reduction settlement was an essential pathway for the CCP’s land policy to transition from 

reducing rents and interest rates to “land to the tiller,” primarily involving peasants obtaining a certain amount of 

productive and living materials from those being settled through an “accounting” method. As the fruits of the 

settlement were distributed, subtle changes in land rights relationships occurred among various social strata in 

certain areas and villages of Guo County, showing a trend of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quality at both ends.” Inde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nt reduction settlement, the CCP had to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due to the low level of 

peasants’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terference from feudal hostile forces, and poor attitudes and work styles of 

cadres. However, with effective policy measures, the rent reduction settlement struggle in Guo County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Peasants experienced a du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greatly 



 

 

stimulating their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and enlistment. Meanwhile,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the CCP 

was tempered through these struggles, accumulating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of 

land reform policies. 

Keywords: Jin-Sui Border Region, Guo County, Rent Reduction Settlement, Mass Movement, Distribution of 

“Fruits”, Changes in Land Rights 

 

按照传统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书写模式
1
，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

指示）于 1946 年 5 月 4日甫经发布，各解放区土地政策即迅速实现由减租减息向彻底没收地主土地方向

的调转，土改运动以迅雷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事实上，由于各解放区地理位置、内外环境及发展程

度互不相同，在政策转向进程上并不同步，在时间和地域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以晋绥边区

的崞县为例，其在“五四”指示颁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未完全解放，沿同蒲铁路附近村庄仍被阎锡山势

力掌控。
2
加之战时情势下，中共出于军事战略考虑，以同蒲铁路为界的东西两部又分属晋察冀和晋绥边

区统辖，长期处于分立状态，两区村庄的土地政策实施情况与贯彻程度差别甚大。在阎锡山统治区、日军

投降后被中共解放的村庄以及与老解放区接壤及邻近的村庄的减租减息还处于尚未施行或缓慢进行时，

那些自抗战以来即为中共控制且根基稳固的老解放区内的群众运动已逐步突破减租减息政策，向实现“耕

种有其田”迈进，进入到减租清算斗争这一过渡阶段。 

这里的“过渡阶段”主要侧重于“五四”指示颁行前后，即减租减息运动发展后期至“五四”指示颁

行初期各解放区贯彻落实土地政策的具体实践。其时，国民党军事动作不断，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已滑向内

战边缘
3
，加之解放区内群众运动方兴未艾，民众彻底“翻身”诉求迫切

4
，在此合力作用下，中共决心对

既有土地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即由减租减息转向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毕竟抗战胜利后形成的国内

和平局面尚存，国共关系发展最终走势离合难定，出于对国共关系维系和统战工作需要的考量，“五四”

指示在颁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作为党内秘密文件存在，处于秘而不宣状态。对此，毛泽东曾在 1946

年 5 月 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明确提出：“暂不宣传耕者有其田，仍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将

 
1
 李金铮认为传统革命史书写过程中总将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中共革命与广大民众之间关系描述为一种“挥手—跟随”

关系，中共政策一出台即为民众接受并因之受益。事实上，此叙事方式忽略了对中共革命艰难曲折与复杂面貌的具体呈现。

参见李金铮（2018）：《“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第 2期，第 156-167 页。。 
2 1945 年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崞县日伪政府为阎锡山所领导的晋绥军接管，崞县全境光复。1946 年 7月，晋北战役

结束后，崞县全境又为中共晋绥野战第 2 旅和晋察冀野战第 11 旅解放，经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将

东、西崞县合并，恢复县委、县政府建制，为晋绥六地委和晋绥六专署管辖。 
31946 年 4、5月间，国民党军队频繁制造军事摩擦，6、7月间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 
41946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在刘少奇、任弼时等主持的各解放区负责人研究土地、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座谈会

上，据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黎玉等人反映，在

晋、冀、鲁及华中各解放区内均有极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

其田”。 



 

 

来一定要宣传。”
1
其后，为进一步强调“五四”指示作为中共党内秘密文件的必要性和至关重要性，刘

少奇在同月 1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宣传改变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具体阐明了其作为党内密件的

主因在于避免引致反动派反感，从而破坏国共关系间脆弱的平衡。他表示“五四”指示“将更加促进各解

放区的群众运动，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极大地巩固解放区，极大地增加我们反对国民党政治进攻与

军事进攻的力量……但在目前斗争策略上，我们在各地报纸除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

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以免过早刺激

反动派的警惕性”，“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
2
。6月 10日，刘少奇

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郑位三的复电中，基于对当时国内局势或将走向内战的考虑，再次重申了对“五四”

指示的保密工作。他指出目下中共中央“已指示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

切实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将来大内战如果爆发，你们亦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坚持敌人后斗争并

建立根据地，但现在尚不要发动”
3
。由此可见，“五四”指示颁行初期，中共基于时局与策略分析，有

意制造了“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际本质与宣传名号间的错位，从而对中共以外的各方势力营造出各解放

区仍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假象，“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
4
。而且较之于“五四”指示宣发后土改

的实际情形，由于这一政策的非公开性及隐蔽性特点对政策本身的贯彻落实造成的拘束，又决定了该时

期的土改工作在地域广度、规模范围乃至激烈程度上，均逊于前者。简言之，在国共关系将破未破的特殊

时期，“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仅在解放区的部分地区得到实践，且进度相对温和。有鉴于此，笔者将

中共该时期所进行的土改工作称之为“过渡阶段”。 

学界有关中共土地政策问题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富，对土改依据、政策演变、阶级成分划分与群众动员

及其对农村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重构等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不仅深化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亦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共在各个时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状况。从既有成果看，关注对象的时间背景

主要聚焦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广泛宣传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尽管其中或

多或少涉及到一些减租清算贯彻激烈程度的具体表现和所取成绩
5
等内容，但总体上似乎对笔者所提“过

渡阶段”群众运动的具体实践缺乏系统性审视。本文以晋绥边区崞县为切入点，从减租清算斗争情势、果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毛泽东年谱》下，第 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宣传改变土地政策的指示》（1946 年 5月 13日），载《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1988），《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250-251 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刘少奇年谱》第 2卷，第 218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4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宣传改变土地政策的指示》（1946 年 5月 13日），载《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1988）：《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 250-251 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5如李德刚有关东北解放区减租清算运动成绩的阐述，认为贫苦农民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土地、提高了觉悟并重建了地方政权。

李德刚（2012）：《应时与问题：“五四指示”与东北土地改革》。《学习与探索》第 5期，第 56-59 页。冯峰、孙璐通

过对 1945 年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减租运动与“五四”指示出台后减租清算斗争的比较，揭示了后者贯彻执行的激烈程度。

冯峰、孙璐（2023）：《租佃关系、土地清查与减租动员——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减租运动》。《苏区研究》第 4 期，

第 56-73页。 



 

 

实分配与地权变动、遭遇困境与应对策略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某些面相对这一时期减租清算斗争发展脉络

做一梳理，以揭示“五四”指示颁行前后土改工作展开行进的基本面貌和一般情形。 

本文之所以选择晋绥边区崞县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则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对象的特殊性。崞县土改无疑在中共土改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极具代表性与典型性。1947

年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工委路居崞县，刘少奇接见了六地委
1
全体委员，听取了有关土地改革工作汇报。

根据六地委报告并结合沿途见闻，刘认为晋绥边区有些地方的群众运动非常零碎且无系统，因此不能实

现土地问题的普遍彻底解决。对此，建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应首先“依靠强有力的工作团”发动群众，最

终通过“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实现土地问题的普遍解决。同时提议给工作团的任务不应局限于几个村庄

而应扩大到县，“发动全县全区的群众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强调像崞县这种“几百户、几千户村庄甚

多”地方的群众运动更容易成为潮流，“应首先集中力量解决”
2
。根据其指示，晋绥分局很快抽调分局

及行署干部等人员组成土改工作团分赴兴县、临县、保德、河曲、静乐、崞县、代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开

展土地改革运动。5月 2日，以谭政文为首的崞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崞县，开始土改试点工作。从上述历史

事实可以看到，崞县群众运动的发展情势无疑是刘少奇对晋绥土改运动行进程度判断的重要依据，并由

此断言边区土地问题解决的并不普遍彻底，进而督促晋绥分局在原有基础上又发起新一轮土地改革。换

言之，崞县群众运动的发展已然在事实上成为推动晋绥边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土改运动进入新阶段的触

发器，而该县此后又作为晋绥边区土改试点县，理所应当成为中共探索中国农村土地改革道路的试验田

与示范地。 

1948年 3月 12日，毛泽东向全党转批谭政文土改“纠左”工作报告——《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

改革的》，其中对崞县改正“划错阶级成分”，“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

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同时特别强调如晋绥区崞县平分土地这样的典型经

验具有重要作用，不仅能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还“能够有力地击破党内严重地存在

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要求包括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等领导者在内注意收集和传

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3
毛的举动不仅全面肯定和推广了

崞县经验，使崞县一跃成为纠偏典型与先锋，更为当时中共党内尖锐的“左”“右”路线之争作出最终结

论，并为以晋绥边区为代表的老解放乃至全国解放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明了方向。因此，无

 
1六地委即晋绥边区第六地方委员会。1945 年 8月，六地委直属晋绥分局领导。9月，划归中共雁门区委员会领导。1946 年

11 月，中共雁门区委员会撤销，该地委直属晋绥分局领导。1948 年 12 月，六地委改称中共晋绥边区雁南地方委员会。该

地委先后领导崞县、忻县、代县、宁武、静乐等县委。地委机关曾先后驻崞县瓦屯、白石和忻县官庄。 
2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1947 年 4月 22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1992），《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1946-1947）》第 16册，第 487-489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3毛泽东：《<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1948 年 3月 12 日)，载毛泽东（1996），《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79、8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论是中共领导人对崞县土改的重视与关照，还是崞县土改在事实上对中共土改政策转向及调整发挥的关

键作用，均显示出崞县土改在中共土地改革运动史上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二是资料的系统性。原平市（旧属崞县）档案馆现存崞县土改运动相关档案资源相对完整，较全面而

系统地记载了崞县土改运动的基本历程，在对历史细节还原与呈现上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一、减租清算斗争的基本情形 

“五四”指示强调，“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

退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1
这一表述明确显示解放区土地政策正处于

减租减息向彻底没收地主土地转变的过渡阶段，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地主的斗争来根本解决农

民的土地问题。然而在实际情境中，由于各地农民面临的具体问题、现实诉求及人际交往关系复杂多样，

他们的清算内容及其对象选择和提出的理由存在较大差别。一般而言，清算内容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主要涉及债务、家务、差务、租息、负担、资敌、增资、贪污、没收汉奸动产等方面,而不限于土地

问题；对象通常是与普通民众直接或间接已经或行将产生利益关系的各类人员，包括最能代表封建剥削

阶层的地主，还牵扯部分富农、中农及各行各业从业者，如医生、商人及旧政府官员等；理由则往往基于

被清算者平素加诸民众各种痛苦的压榨与剥削，有的则由于与敌人交往过密对群众利益造成损害，亦有

因个人间矛盾或恩怨所致。如下长乐村的清算内容是减租减息、增资、资敌、逃避兵役及没收汉奸不动

产，对象是 7 户地主、8 户富农和 7 户中农。
2
施家野庄的清算内容是减租、“二八负担”，对象是“法荣

堂”商人贾法和贾子南，理由是个人或店铺放高利贷、货品贱买贵卖、贩卖大烟及招待汉奸等问题。
3
文

殊庄的清算内容是“二八减租”，且因群众的粮食需求旺盛，清算对象更倾向于选择有粮户，而这些有粮

户的身份分别是地主兼商人刘是、顽固地主张老五、医生张全教及原晋北镇守使张汉杰，清算理由主要是

剥削、霸占穷人土地及不支差不减租。顽固地主张老五和医生张全教被列为清算对象，除上述缘由外的重

要原因，是一人存在亲敌倾向、一者与人结怨。张老五在阎锡山统治时极力鼓吹“兵农合一”，清算斗争

时又造谣说：“蒋介石回到太原了，看他们清算的怎呀？”
4
试图借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威势，

恐吓和震慑群众的减租清算斗争。张全教则因自己丢失东西误致他人无辜死亡而被清算复仇。
5
正是通过

上述这些形形色色贴合农民生活实际、能反映农民利益诉求的理由，不仅使广大群众在运动中逐步完成

了对其所属群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分清了“敌我”，还使群众得以迅速掌握斗争要领，找准清算对象，并

对其展开清算。同时，清算理由的逐一列举又使减租清算斗争兼具了合理性与正当性，如此便弱化了“封

 
1刘少奇（1946 年 5月 4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载刘少奇（1981），《刘少奇选集》上，第 378 页。北京：人民

出版社。 
2崞县县委（1946 年）：《五区下长乐村发动群众材料》，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6-14。 
3崞县县委（1946 年 9月）：《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4《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5《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建地主阶级道德”，转而强化了“农民阶级道德”，更加鼓舞农民群体以坚决的态度广泛参与到这一运动

中来。 

斗争方式主要以斗争会形式展开，通常采取集中清算或集中清算与个别清算相结合办法；清算程度

一般取决于问题多少，问题少的少算，问题多的多算，并在清算过程中遵循照顾全体特别是佃户个人的原

则。前述各村群众在斗争中均召开各色名目的伸冤诉苦大会，目的在于召集最广大的群众对具有典型性

的剥削阶层，诸如地主、恶霸、汉奸等进行集中清算。大会上，群众有冤喊冤，有苦诉苦，与剥削阶层当

面对质，根据具体事实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算账斗争。文殊庄通过集中清算算出张老五白洋 1800元，折

地 23亩；张全教白洋 300元、土地 101亩、粮食 50余石、骡 1头、猪 1口、房若干。
1
 

为了使减租清算斗争顺利进行，最终实现对剥削阶层的彻底清算，早在群众运动发起前工作团即有

意识地对民众进行动员。其动员方式，一方面是对干部、群众进行反复教育，打消顾虑，增加斗争信心。

如北岗村的干部和群众情绪低落，对清算斗争没信心，认为先前已搞过三次均未成功，这次亦未必取得胜

利。有群众反映土改干部田直夫曾在三区搞了一个月的减租清算，不仅没有成功，相反还走了“上层路

线”。
2
对此，工作团干部通过调查，先后召开村干部会和农会会员大会，反复进行阶级思想教育，坚定

了群众的斗争决心，他们表示“一定要和地主算账”。大家甚至主动提出组织规定，要求参加斗争者不给

地主留情面，积极参与发言控诉，如若有斗争不坚决者即对其严加惩办。众人纷纷表示：“咱们去了谁也

不能当好人，都得说话，谁要装好人就要处罚谁。”最终团结 40余户群众对地主张效贤、小地主张黑丑

及经营地主杨正奎进行集中清算。
3
另一方面是发挥积极分子先锋作用，使其带动基本群众参与斗争。如

土改干部在文殊庄发动群众时先秘密找寻“黑骨头”（即穷人），启发贫苦抗属翻身觉悟，再由其联合其

他穷人，进而实现全体穷人翻身的目的。这一举措效果明显，参加斗争会的穷人达 80余人。会上，由于

积极分子带领，其他群众毫无顾忌地大吐苦水，控诉地主等剥削阶层对民众的欺压实情，揭露村公所摊派

不公的事实。如邢保申在控诉地主时称他家因光景穷，其怀孕妻子不得以到已收割了的麦地里拾麦穗，结

果引起地主嫌恶而遭毒打并因此落胎。在揭露村公所摊派不公时，有人指出摊派中存在以农民的坏地与

地主的好地一亩顶一亩的现象。
4
这即意味着在坏地和好地产量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农民却和地主分担了

同样数量的摊派。如此，后者便在摊派中仅付出少许代价，占了便宜，而农民吃了大亏。在施家野庄，发

动群众仍采用积极分子带动群众的办法，通过积极分子自动组织集会确定清算对象，再由组织起来的积

极分子召集基本群众诉苦挖穷，以启发群众对被清算者的斗争觉悟。在积极分子带动下，200余名群众参

加了集会。其后，各闾又有 40余名积极分子再次对清算对象进行研究讨论，经群众认可后即展开有理有

 
1《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2这里的“上层路线”是指在上层机构或领导干部间周旋的作风。 
3《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4《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利斗争。施家野庄的清算斗争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邻近各村在其示范带动下积极开展减租清算运动。斗

争结束不久，即有 3 个闾开展诉苦减租斗争。此后，在这几个闾群众运动的影响下，又带动了 6个闾 50

户租外村地者参加了运动。
1
从动员结果来看，中共对群众运动颇具策略性的引导无疑显示出巨大成效，

无论是通过对干部、群众的教育，还是对积极分子的培养与带动作用，最终均造成群众对减租清算斗争的

普遍参与，而广大群众正是在此种声势浩大的运动中重塑了自我意识，并使自身行动带有了革命性色彩。 

在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下，广大群众在减租清算运动中获得相应经济回报，这其中既有农民赖以为

生的土地，亦有用于购买或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的钱粮，还有能够满足农民生活生产需要的房屋、农具及大

小型牲畜等物。如北岗村群众对地主清算出土地 102亩、白洋 940元、谷子 27大石、房院及场面 6 处、

大车 1辆、轿车 2辆、驴 1头、母猪 1口、羊 2只、耧 1只、碌碡 1座、碾子 1个、磨 2个。
2
下长乐村

清算出水地 49亩、白地 228亩、白洋 290元、粮食 43石、驴 1头、羊 15只、房院和场面各 1处。翻身

群众受益最多者得水地 4.5亩、白地 3亩、白洋 42元、粮食 6.3斗，最少者分得粮食 3斗、白洋 1.8元。

3
在中共看来，土地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又须具备一定生产条件。如上

所述，广大农民在减租清算中取得的各色生产资料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作为劳动者

的农民一旦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必将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与发展。 

事实上，减租清算运动的影响远不止此，农民久被压抑的情绪在运动中得到释放，重新焕发出对生活

的希望。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对通过减租清算斗争新组建的政权感到十分满意，特别对新选出的干部称

赞有加，纷纷表示“（干部）选好哩，选上好人啦！”
4
与此同时，群众参政热情被点燃，在村政权事务

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逐步树立，意识到要依靠自己力量管理村务而非总是依赖工作团，并提出在每闾

成立一个中心小组。
5
当这种情感变化映射到农户小家庭中，则强烈表现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更紧密，尤

其是夫妻关系更趋和睦。施家野庄积极分子贾贵贵之妻早年间因生活贫苦、光景穷困而常居娘家，但自从

分配果实后就归家居住了。贾贵贵本人高兴地表示：“今天分下了胜利果实，老婆能回家住了！”
6
由此

看来，减租清算斗争之于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可见一斑。 

二、果实分配与地权变化 

随着民众获得清算果实，各阶层土地占有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就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崞县部分区

村各阶层土地占有呈现出由占有最多的地主向占有少数土地的贫农及完全无地的佃雇农转移的变化。以

文殊庄为例，该村清算前全村有地 6400 亩，仅地主即占 2245 亩，为全村土地数的 35%；占人口数 50%-

 
1崞县县委（1946 年 9月）：《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2《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3崞县县委（1946 年）：《五区下长乐村发动群众材料》，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6-14。 
4崞县县委（1946 年 9月）：《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5崞县县委（1946 年 9月）：《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6崞县县委（1946 年 9月）：《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60%的贫佃农完全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生活甚苦，其渴求土地、发展生产的热望直到 1946 年下半年崞

县解放才得以满足。通过清算、减租、退负担等方式，从 13家地主手中取得 1200多亩土地，90户贫苦

农民受益，人均得地 4亩左右。清算后，全村土地占有情况与之前大不一样，农民已完全清除少地无地现

象并表示：“俺村如今全都有地啦！”
1
各阶层土地占有变动详情如下表所示： 

表一  文殊庄清算斗争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变化 

阶层 户口 

 

人口 

 

土地（单位：亩） 人均土地占有（单位：亩） 

原有 现有 增减变化 原有 现在 增减变化 

地主 21 117 2245 1098 -1147 18.5 8.1 -10.4 

富农 16 117 1407 1307 -100 12.5 11.2 -1.3 

中农 38 191 1451 1527.5 +76.5 7.5 7.9 +0.4 

贫农2 112 394 1201 2131 +935 3.2 5.5 +2.3 

佃雇农 18 54 0 236 +236 0 4.4 +4.4 

资料来源：纪希晨：《文殊庄的土地改革》，《晋绥日报》，1947 年 1月 14 日，第 2版。 

由上表可知：其一，就整个阶级关系来说，从地主手中转移出的土地占地主原有土地的 1/2以上，

人均从 18.5亩减少到 8.1亩，比富农人均数略少 3.1亩，比中农人均数略多 0.2亩，比贫农和佃雇农

分别多出 2.6亩和 3.7亩。总体来看，地主人均占有土地仍优势明显。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则在于地主

内部情况不一，清算程度亦不同。如 21户地主中有 9家小地主原人均数仅比中农多 1.1亩，农民为示

照顾就未动。还有一家抗属地主献地后，农民体念其儿子抗战有功，给每人留地 11亩多，比普通地主

多 3亩。即使被清算的 11家较大地主，农民亦给每人留地 6亩上下，比一般贫农每人 5.5亩还多。若

再加上商业、作坊收入及其他积蓄，地主生活仍超中农。另外，在给地主留地时亦注意留些瓜菜地，特

别照顾风俗给地主留了坟地，若遇地主坟地则不分，这样使地主感到满意，亦得到整个农村社会同情。

其二，富农阶层土地变动不大，16户富农中只有 2 户退出出租地与讹诈部分土地 100亩，这部分土地仅

占原地 7%左右，其余靠劳动起家者则未动。其三，整个中农阶层利益没有受损，甚至还分配了利益，38

户中农有 7 户耕地不足者分到了土地，增加数为原土地数 5.3%以上。此外，还分配了诸如粮食、农具等

果实。其四，贫雇农为 90%土地果实的获得者，贫农每人增地约为原地的 78%，佃农得地则为贫农每人

新得地的 2倍。佃贫农得地后能保证今后每人一年有 3石粮以上收入，除吃喝开销外尚有剩余来解决穿

衣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贫农除取得土地所有权外，还取得一部分土地使用权。这是由于地主留下的土

地因缺乏劳力与技术，除自耕或雇人耕种外，两三年内仍需出租给农民耕种或伴种，而农民则以翻身自

耕农身份租进以增收入。
3
从这里可以看到，以文殊庄为代表的这类村庄土地转移方式相对温和，且土地

转移结果最大限度满足了各阶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还略有富余。与富农和中农相比，尽管地主

 
1纪希晨（1947 年 1月 14 日）：《文殊庄的土地改革》。《晋绥日报》，第 2版。 
2贫农内含 11家兼营小商和手艺工人。 
3纪希晨（1947 年 1月 14 日）：《文殊庄的土地改革》。《晋绥日报》，第 2版。 



 

 

作为主要的土地转出者，但其经济实力却并未遭到彻底削弱，反而还有部分地主受到不同程度照顾。这

表明“五四”指示中“绝不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

当照顾”
1
等规定已在部分地区得到广泛实践。 

文殊庄呈现的这种土地转移趋势在北岗村表现得更明显。斗争前后，该村 2 户地主人均地由清算前

的 12.9亩减少到 5.2亩，5户富农未有增减，39户中农人均由清算前的 8.3亩增加到 8.48亩，34户贫

农人均由清算前的 4亩增加到 4.6亩，9户无地户人均增至 6.42亩。换言之，清算前后地主人均土地减

少 7.7亩，中农增加 0.18亩，贫农增加 0.6亩，无地者增加 6.42亩。由此可见，地主和无地者人均增

减变化最大，且土地由地主向无地者大规模转移，而其他阶层人均增减极小甚至说微乎其微。其具体详

情如下表所示： 

表二  北岗村清算斗争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变化 

阶级 户口 人均土地占有（单位：亩） 

原有 现有 原有 现有 增减变化 

地主 2 2 12.9 5.2 -7.7 

富农 5 5 6.5 6.5 0 

中农 39 39 8.3 8.48 +0.18 

贫农 34 34 4 4.6 +0.6 

无地者 9 0 0 6.42 +6.422 

资料来源：《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在清算运动中，各阶层土地关系变化往往又与果实分配策略及其分配办法密切相关。在果实分配过

程中，由于各地具体情形不同，分配策略和分配办法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各地果实分配主要遵照以下程

序：首先由群众自己报名，依其意愿自主选择果实种类，或选土地，或选其他；接着召开各类群众或干部

会议，秉持“天下农民一家人”、“耕者有其田”的理念，商定分配办法及照顾原则，同时组织分配委员

会初步确定分配名单并张榜公示；随后由群众继续对“翻身榜”进一步讨论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土地分

配停当后所有地契一律更换新约并销毁旧约。 

从北岗村和文殊庄土地果实分配情形看，其过程基本与该程序吻合。北岗村首先召开 300 余人参加

的群众大会，通过时事报告和“天下农民一家人”教育，由群众讨论决定分配和照顾办法。在贯彻耕者有

其田上，群众反映要将原有土地登记汇总算出人均数，不足平均数者补齐，满足平均数者不再分配。在照

顾特殊上，表示要对现役军人及烈军属分别以 1.5 人和 1 人计多分土地，给抗、烈属多分近地好地。在

粮食分配上，着重照顾不够吃的下中农、贫农、复员军人及抗、干、烈属，分给并补齐家中所有人口所差

食粮、种子及肥料。随后，该村第二天又组织群众大会对前面决定讨论修改，不仅对粮食分配再次增减，

 
1刘少奇（1946 年 5月 4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载刘少奇（1981），《刘少奇选集》上，第 378、379 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2原资料对无地户清算后土地占有数据无记载，该数据系笔者据档案材料所做推测。 



 

 

还决定监管分配给“二流子”的土地。经再三讨论，群众对果实分配办法均感满意，认为这种做法公平公

正，保证了“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实现，能使人均最少可得到约 3亩土地。
1
 

文殊庄果实分配是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的。因考虑到果实分配与政策贯彻及群众内部团结关系，

先后经农会内外大小会、群众或干部会等数次会议，对具体事宜做了广泛细密的讨论，并由群众选出分配

委员会、贴出“翻身榜”，继续由群众修改酝酿直至满意。根据群众讨论，果实分配按照几次算一次分、

粮食衣物酌情先分而土地后分的顺序依次展开，既照顾了群众情绪，亦不致使运动前后获利相差太大。在

贯彻耕者有其田上，像北岗村一样，依“公归公”、“私归私”、“又为公又为私”、“私人所得过多又

归公”的精神，以现有人口标准执行统一分配、填平补齐和照顾特殊办法。特别在照顾特殊上，除对生活

无着的贫雇农多加优待外，还规定外来移民与外来准备安家的雇农同本地农民一样拥有同等分地权利。

对原系劳动人民的二流子进行帮助改造并分配土地，但规定须写保立约且“只准种地，不准卖地”。对有

青苗和无青苗土地适当做了搭配，无青苗地者多分粮。
2
 

由于在此次分配果实过程中，领导反复在群众中宣传政策，并进行“劳动人民是主人”、“农民一家

人”的阶级教育，群众普遍掌握“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基本克服脱离中农的倾向，文殊庄全村包括中农

在内有 90%以上的人为农会所团结。中农不仅在经济上参加清算分得利益，在政治上亦参加了工作与农会。

广大群众对中农的态度发生转变，并表现出对中农阶级的欢迎，表示“中流人（中农）一来就安心了”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村在果实分配的具体情形中基本均取按等分配法，即依据翻身群众成分、生活

质量、劳力多少、资产有无、职业属性等情况评定等级，按等级高低逐级分配土地、粮食、房屋、银钱等。

如文殊庄将贫苦抗属列为一等，无地贫农作为二等。
4
事实上，这种分配法普遍广泛存在于崞县各村。如

下长乐村按翻身群众成分及生活划分六个等级，其中最穷苦者一等，并给一、二、三等者分配土地与粮

食，给四、五、六等者分配银钱与粮食而不分配土地。5施家野亦如此，以 12元白洋为最高限额，分别给

一等抗属分配 10元，二等贫农 8元，其他等级依次递减，分别分给 6元、4元至 2元不等。
6
 

从以上两村各阶层土地转移的最终结果来看，由于采取了适宜且较公平合理的果实分配办法，以民

主温和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土地平稳转移，这样既满足了缺地少地者对土地的需要又不致激化阶级矛盾，

破坏农村原有社会秩序，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最大范围团结农村各阶级和巩固解放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减租清算斗争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充满了艰难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而这些又经常体现在国家政权与农村基层社会

 
1《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2《土地果实分配的办法》（1947 年 1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3 版。 
3《土地果实分配的办法》（1947 年 1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3 版。 
4《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5崞县县委（1946 年）：《五区下长乐村发动群众材料》，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6-14。 
6崞县县委（1946 年 9月）：《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间的互动关系中。在这其中，中共首先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其革命政策在向下推行过程中遭到的来

自民间社会的诸多阻力。崞县减租清算斗争亦是如此，其在开展进行和动员群众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

亦需中共采取有效办法加以应对解决。 

动员群众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民众对减租清算运动持观望态度，存在信心不足、“害怕”地主等心

理。为打破群众固有观念并转变其思想，工作团采取以下三种方式教育群众：一是组织召集各类会议，启

发民众觉悟。如城关群众受地主石青泉、王福地等人压迫多年，在发起减租退粮工作时佃户表示自己受地

主剥削多年，对其心存畏惧，“见了人家就心慌”。面对此种情形，工作团干部组织召开两次佃户会进行

教育，会上佃户苦诉地主剥削欺负事实，坚定减租决心。在减租会上，佃户通过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最

终使之承认重租盘剥并退租 9石余。
1
再如文殊庄通过召开“挖穷根”诉苦会，民众意识到贫穷根源在于

封建地主统治剥削而非天生命穷；并通过替群众清算负担，使之认识清算减租是合理的，向地主索还的东

西非“不义之财”，而是自己血汗。
2
二是进行戏剧表演宣传，激发群众斗争热情。七月剧社于 1946 年 7

月在忻崞新解放区给部队和群众演出 42场，观众 7万余人。其中“白毛女”、“血泪仇”最受欢迎，给

群众印象最深。他们写信说：“看了你们的戏，更了解旧社会是在怎样糟蹋我们穷人、……你们给了我们

力量，我们当更坚决更彻底的消灭阎锡山，来回答你们的演出……”部队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后

组织战士座谈会，大家控诉旧社会，要为中国无数“杨白劳”和“九儿”报仇。
3
三是发挥积极分子先锋

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开展运动。崞县解放初期，民众觉悟模糊，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不甚了解。为发

动群众开展反奸反恶霸贪污的复仇清算翻身运动，城关农会干部决定先发现并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以发挥

带动作用。如南街干部召集穷人大会，会上用以苦引苦的办法启发群众觉悟，从中发现敢说敢斗的积极分

子。在其鼓舞带动下，南街群众很快展开对汉奸恶霸街长刘之泉的复仇清算斗争。
4
可以看到，在这样的

教育下民众的思想观念已逐渐从封建伦理道德中挣脱出来，从害怕犹疑变得愈发坚定勇敢，开始自动组

织起来，依靠自身力量展开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其次，扫清旧政权势力，帮助群众改造村政权。据“晋绥前线工作团”报告，既有村政权对群众精神

威胁极大，民众面对中共干部走访问谈缄默不言。如下薛孤村干部找群众谈话，村警一过来就不谈了。
5

针对此种情形，中共忻、崞县政府决心摧毁和打垮旧村政权，具体办法：一种如崞县一、三区“群众工作

团”式做法，即工作团干部每到一村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废除旧村政权并建立新政权，同时宣传民主政

权政策，以及政府人员廉洁奉公、为群众服务的事实，再由上级临时指定村长或内地区村干部担任村中要

 
1祖武（1946 年 9月 1日）：《克服害怕地主心理崞县南关佃户减租胜利》。《晋绥日报》，第 2版。 
2元青（1946 年 9月 6日）：《文殊庄清算中贯彻说理精神吸收中农参加》。《晋绥日报》，第 2版。 
3《“七月”在忻崞出演“白毛女”煽起新仇旧恨》（1946 年 10 月 13日）。《晋绥日报》，第 2版。 
4《崞县城积极分子的发现》（1946 年 9月 23日）。《晋绥日报》，第 2版。 
5元青：《新区发动群众第一步应先打垮顽伪村政权》，《晋绥日报》，1946 年 9月 6日，第 2版。 



 

 

职，待群众发动起来后再普遍举行选举。另一种如“奇村”
1
式做法，即解放初未立即宣布废除，群众运

动受阻后才召集群众大会明令摧毁，并由群众民主选举镇长，群众运动发动起来时再选举街长、调换村书

记、村警等人员。再一种则如“部落村”
2
式做法，即解放初不立即废除旧政权，而是先选出若干群众分

别参加到旧政权里帮助改造原有村政权，待群众运动深入时再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代表和主任，最后经全

村积极分子讨论酝酿人选，选出村长并全部调换村书记、村警等旧有人员。
3
 

以上三种办法以第一种适用性最广。在阎锡山与中共对峙或边缘区村政权，则主要采取“部落村”式

工作办法进行改造。下薛孤村政权改造即取第一种办法。下薛孤村解放后首先废除阎锡山“村治”村公所

及其行政人员，由区上临时委任新村长，组成中共领导的新村公所；宣告停缴过去各种摊派，废除浪费民

力的听差制度，采取廉洁的组织机构及人员待遇等。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人民会议，由各闾选出新的主任

代表，建立新政权及农会等各类群团组织。
4
村政权改造后群众一改之前三缄其口的做法，工作马上活跃

起来。
5
与之同时，民众在新政权领导下和农会教育中逐渐打破“讲良心”、“算了些粮食，吃就对了”

6

等观念，向地主展开清算减租斗争，最终从地主手中得地 1600余亩，使 260余户受惠。
7
这表明中共改造

村政权的办法卓有成效，民众思想上的解放配合政治上的翻身，不仅极大加强了民众自身斗争力量，亦使

中共进一步取得了民众信赖，对其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与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严肃处理干部窃取果实转嫁负担问题。在清算斗争中，干部窃取果实之事时有发生，不仅抹黑

中共形象，亦对群众运动造成打击。较常见的干部窃取果实手段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集体盗窃，即村政

权某些干部有预谋地以秘密手段对集体财产进行非法占有。如中三村干部到都庄村领导清算时，村农会

主任郝四海、武委会主任张明和、合作社主任张有芳、民兵队长郭四、游击队长张大寿和治安员蔡八十 6

人曾从被清算户一只油漆木棺中盗走 2000多元白洋和 7匹洋布。
8
二是收受贿赂，即村政权某些干部利用

职务非法收受被清算人员财物并对其包庇或给其谋利。如老窝村村副兼治安员兰福红在“打拉”
9
一贯道

时，地主富农等人因害怕受牵连通过请客吃饭或送金银等方式对其进行收买，有 5 个地主富农及一贯道

分子共给其 50元钱，他则在区干部检查时包庇这些人。
10
三是个别干部利用职权制定利己规则，在分配果

实时多分多占。如中三村翻身团共清算出土地 26.5亩、白洋 837元、院子 1 处、箱子 1个、柜子 1顶、

 
1村名，现为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下辖镇。 
2
村名，现为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秦城乡下辖村。 
3
《六分区县长会议总结改造村政权的经验》（1946 年 9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2版。 
4生本（1946 年 8月 28 日）：《崞县下薛孤村废除阎锡山治村统治组成力量后展开清算》。《晋绥日报》，第 2版。 
5元青（1946 年 9月 6日）：《新区发动群众第一步应先打垮顽伪村政权》。《晋绥日报》，第 2版。 
6“讲良心”是农民在人际交往中秉持的一种朴素道德观，在未受到中共教育启发以前，他们认为在同村熟人网络关系中对

某一村成员进行清算斗争是不正当且不道德的行为。“算了些粮食，吃就对了”，本意是指农民在清算斗争中对能算出部

分粮食用于吃喝即感到满足，这里则泛指农民在思想情感上对清算斗争持消极和抵触态度。 
7生本（1946 年 8月 28 日）：《崞县下薛孤村废除阎锡山治村统治组成力量后展开清算》。《晋绥日报》，第 2版。 
8《崞县八区中三村、合村、下南白窃取果实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7。 
9打击与拉拢、团结之意。 
10《崞县八区中三村、合村、下南白窃取果实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7。 



 

 

椅子 1把、衣服 5件，分配果实时依顶股分配法分配，干部多顶，最高顶 1股 2厘，最少不顶。结果农

会副主任任传垚、农会主任兼小区委员郭四海、合作社主任张有芳分别顶了 1 股 2 厘，战勤队长张海功

顶了 1股，支部书记张满楼顶了 6厘，武委会主任明和顶了 4厘，甚至连地主张正斗都顶了 4厘好汉股。

受益干部占到全部参与分配人员的 1/6，分配白洋数额占 2/3 还多。
1
与之同时，村干部在处理负担问题

上发生苦乐不匀现象，干部、与干部亲近者及与干部合伙开店或受干部包庇的地主富农负担很轻。治安员

蔡八十本应负担 16 分实际 1 分未顶；地主张正斗女婿有 30多亩地耕作全凭代耕，负担本应顶 28分却只

顶 1 分；张红全平素与干部关系好，全家 4 口人仅顶 3 分。针对干部贪污、窃取果实问题，崞县政府根

据情节程度分别规定了三种处理办法：一是自动坦白受党内警告；二是不自动坦白而经调查承认的撤职

查办；三是调查出死不承认者开除党籍并送政府法办。老窝村兰福红受贿事被调查揭露后受党内警告及

公开撤职处分，又罚自备干粮继续完成老窝村任务。
2
这些办法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村干部权力的滥用，

既纯洁了组织，维护了中共形象，又保护了群众利益不受侵犯，为党政民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最后，以点带面，由试点村推动全局。1946 年 9 月，在崞县县委安排下，工作组在三泉、文殊庄、

薛孤等 7个试点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赎地斗争。经 20天摸底、酝酿、发动和说理斗争，7村 430户农民

从 64 户豪绅地主手中取得 3500 余亩土地，有 270 多户农民赎回自己土地房屋。受试点工作影响，崞县

县委又先后在八区西头、南河底、永兴庄等 7村展开“搬大树”运动。
3
此后又陆续在 20多个较大村庄展

开清算减租斗争。
4
 

在减租赎地斗争影响下，某些村庄借势掀起献地热潮，即地主富农等无偿献给农民土地。如下薛孤村

群众在翻身运动中，区游击队长张先、范亭中学教员郑培及开明地主郑云先等人慷慨献出自己多余的 220

余亩出租地交农会分给贫苦佃贫农、抗属耕种。在其带动下，薛孤村及外村 12 家地主相继将多余出租地

献给农会，有的甚至将自种地献出。
5
农会在接收之余考虑到照顾生产生活问题，遂给每家地主富农留足

自种土地。如农会将地主郑云瑞家 3 个劳力自种的 118亩地退回，只留用于出租的 70余亩。富农张绪关

交来 170余亩地契，农会主任亢培荣当即谢绝并解释说：“献地是地主鉴于封建剥削的不合理，把自己不

种而出租收粮的地献出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这种地我们是接收的，你的地是你父子三人自己种的，我

们农会就不应当接收。”
6
 

从献地情形来看，无论是减租清算斗争，还是崞县政府对其中困境的有效应对，无不彰显出中共对广

大农村社会的强效控制力与巨大影响力。减租清算斗争在农村社会各阶层中引起的巨大震动，特别是对

 
1
《崞县八区中三村、合村、下南白窃取果实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7。 
2《崞县八区中三村、合村、下南白窃取果实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7。 
3杨满仓（2010）：《中共原平党史纪略（1926-1949）》，第 148 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4杨满仓（2010）：《中共原平党史纪略（1926-1949）》，第 151 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5生本（1946 年 8月 28 日）：《下薛孤献地热潮中农会谢绝自种地》。《晋绥日报》，第 2版。。 
6生本（1946 年 8月 28 日）：《下薛孤献地热潮中农会谢绝自种地》。《晋绥日报》，第 2版。 



 

 

地主阶级造成的震撼，促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中共政权领导，并以“献地”等实际行动对中共当下施行

的土地政策给予了支持。这表明中共通过减租清算斗争进一步实现并巩固了包括开明地主、士绅等在内

的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四、减租清算斗争的两个面相 

中共在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实践，及其为破解斗争困局所付诸的多重努力很快显现出明显效果。总

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共土地政策在崞县的贯彻确实成就显著，广大民众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其政

治意识与国家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深化，民风民俗有了较大转变。然而，这时的土地政策毕竟是国共和

平局面下，中共为维持统战工作的权宜之计，加之政策本身的不透明性，基层干部群体面对“不确定”的

时局和“新”的土地政策所表现出的方向上的摇摆和经验上的欠缺，以及自身性格上的某些劣根性，又导

致中共在崞县的减租清算工作出现某些问题。由此，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呈现出积极与消极两种面相。 

（一）减租清算斗争的积极面 

在崞县减租清算斗争中，最直接且快速呈现出运动效益的首先即是中共政府帮助民众追回被恶霸、

奸伪人员非法侵吞霸占的资产。如文殊庄群众对本村剥削阶层清算后共得果实 1201.5 亩土地、63 石粮

食、495元大洋、2头牲口、4座院子和 4口猪，分给 129户，惠及 387口人。
1
城关 500余户贫苦民众及

抗、工属在清算斗争中受益。据《晋绥日报》报道，县城南街群众挖出旧县长范文华衣物一窖，内有各种

衣物绸缎布匹 200 余件，价值两三百万元，后经街公所分给 190 多户贫苦群众。原县新民会会长、县顾

问兰均和财政科长贺授益贪污勒索群众财产数量巨大，各类财物满满摆了两大院子，在分发这些物件时

领受财物的群众纷纷感叹：“怪不得咱们受苦呢？原是全城的东西都被抢在这些人的手里！”一般市民对

政府没收汉奸逆产分配给贫苦群众的政策亦万分称赞，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的话语：“实在办的对，他们

帮上日本人耀武扬威好几年，要不是民主政府没收，人民的气一辈子也顺转不过来。”
2
可见，中共没收

巨额非法资产的做法，在经济上对封建旧势力造成重创的同时，亦进一步削弱了其在政治上的威势。广大

受益民众从对封建剥削残酷性的直观感受中，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共民主政府的亲和度和认同感，而这将

直接导致旧政权势力的覆灭。 

其次，群众在清算斗争中建立并壮大了民主政权且初步具备政治参与意识。文殊庄群众在斗争中发

现旧政权干部多系流氓，压迫群众、包庇地主，加之斗争中好干部涌现，强烈要求推翻旧村公所并建立新

政权。经群众讨论，5人提名为村长候选人，其中一人经区长审查批准后被任命为村长。群众还将参加斗

争的会员组成 9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分管各类具体事务。
3
在斗争地主老财前，北岗村有农会会员 21人，

 
1《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2《崞县民主政府没收逆产，五百余户群众收回血汗成果》（1946 年 9月 22 日）。《晋绥日报》，第 2版。 
3《崞县第一区文殊庄村发动群众典型材料》（1946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22-4。 



 

 

清算后新发展会员 8人，总数达 29人。
1
施家野庄清算斗争过后，民众对农会认知大为改观，积极要求参

加农会，有中农在群众斗争中簇拥在前面说“咱也要参加农会”。
2
从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农会的壮大展现

出的民众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事实上正是中共政治力量在农村基层社会强效渗透的结果，曾处

于乡村政治中被组织和管理对象的农民，经中共规训后转而成长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这种身份上的置

换不仅标志着农村政治形态的重构，亦为将来中共实现对农村社会的重新整合提供了骨干。 

减租清算运动使民众经济、政治翻身之时，亦极大刺激了其生产热情和保卫胜利果实决心。一方面，

农民在分配果实后积极组织生产。北岗村组织调剂种植土产和棉花土地，号召大家翻身发财，实现“耕三

余一”口号。
3
文殊庄群众为准备春耕生产普遍进行冬浇运动。

4
另一方面，各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备战自

卫。在蒋、阎等企图进犯同蒲路北段附近地区时，崞县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 50余村群众、民兵拿起

大刀、长矛、钢叉、火枪等武器奋起备战自卫。下薛孤村民兵队长一清早就跑到地里拾回阎军丢弃的手榴

弹；阎军在大牛堡、田家庄等村汽路附近丢下的地雷被民兵搜寻出来；文殊庄、西镇等村民兵请本村懂军

事的人教擦枪打枪，并在夜间查田看秋禾中进行夜间教育。一区开办了短期爆炸训练班，各村民兵、干部

争往学习。
5
在阎军进犯崞县期间，文殊庄全村坚持斗争，民兵自卫队练兵排雷、放哨防特、坚壁清野，

有效迎击了阎军进攻。
6
再一方面，各地青年自愿报名踊跃参军。崞县县城群众复仇诉苦斗争胜利后，各

街干部积极分子大会上热烈讨论如何保卫胜利果实，实现彻底翻身。西街民兵李明光、谢顺顺、李三三、

刘保保 4人首先提出参加自愿兵，并说：“八路军来了后，咱们房也有了，地也有了，吃有吃，穿有穿，

可是‘阎钵子’
7
打不倒，什么时候也不得安生，我们民兵要自动上前线打敌人去。”随后各街青年纷纷

报名，两天内参军者达 63 人。
8
轩岗镇反恶霸反贪污斗争胜利后，广大群众获得利益，在村主任傅子狗

“参加八路军，保卫胜利果实”号召下，全镇有 20 个青年自动参军。
9
文殊庄一贫苦知识分子在群众分地

参军后还写诗一首：“新民主主义要实行，土地分配要公匀，谁也有来谁不穷，有志男儿参加八路军。”

10
由此看出翻身群众的一般心境。 

在参军热影响下，一些新解放区群众普遍掀起慰劳热潮，纷纷给参军者献地送粮、优待抗属。如崞县

城南街澡堂掌柜王凤璋献地 5亩、送粮 3斗，并说：“八路军解放崞县城后，摊派少，对商人和气，青年

人参加八路军，我是自愿慰劳的。”富户田尚善送地 9亩，说：“要不是咱八路军来废除了‘兵农合一’

 
1
《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2崞县县委：《施家野庄发动群众工作报告》（1946 年 9月），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1-17-11。 
3《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4《土地果实分配的办法》（1947 年 1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3 版。 
5《崞县五十余村加紧备战突击秋收》（1946 年 10 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2版。 
6《土地果实分配的办法》（1947 年 1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3 版。 
7指阎锡山势力。 
8《保护咱们的新世道，崞城青年参军上前线》（1946 年 9月 10 日）。《晋绥日报》，第 2版。 
9辛步云（1946 年 10 月 5日）：《轩岗大胡会农民获得土地后逃兵归队青年参军》。《晋绥日报》，第 1版。 
10《土地果实分配的办法》（1947 年 1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3 版。 



 

 

份子地，咱的地还能由咱吗？”新翻身穷人对慰劳参军青年更为热烈，农会会员赵二秃自己舍不得用好毛

巾，却特地为参军青年买下两条，并自愿报名给参军青年家属担水。西街参军青年出发前，每人分得慰劳

洋万余元、粮食 1 斗、白面 10多斤及其他物品若干。在各街欢送会上，人山人海，许多群众与参军青年

情不自禁地相继讲演：“没有八路军，就没有老百姓，八路军为的是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一定要参加八路

军……”
1
轩岗镇在分配果实时特别强调优待抗属，给贫苦新旧抗属适当照顾。该村最终分给 24户抗属 65

亩土地、48万元农币、12石粮食、11 间房、1条牛和 27只羊。
2
 

参军备战与劳军优抗热潮的兴起作为中共土地政策在农村社会深入贯彻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显示出

农民在减租清算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政治利益驱使下出于自保意识的本能反应；另一反面则深层次折

射出基层民众对新民主主义“家国观念”的树立与认同，他们逐渐意识到自身利益与国家政权间唇齿相依

的密切关系，于是便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军事活动中来。 

除以上所述外，一些村庄的民风民俗因减租清算运动的开展而有了较大转变，特别是对民众迷信思

想进行了有力破除。北岗村在清算斗争前“一贯道”流行，约有 1/3的村民信仰该教；斗争后崞县政府布

置了群众性除奸和反一贯道工作，接着又组织发动教徒向堂主辛保进行算账、要钱和坦白斗争，令其将一

贯道用具书籍等交出，并写悔过书以示改正。
3
这些做法进一步打破农民思想上的沉重枷锁，并随着封建

势力的坍塌，农村传统社会文化观念和习俗转而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所取代。 

（二）减租清算斗争的消极面 

基层干部作为政策的具体实践者，其对时事的认知和对政策的把握程度关乎群众运动的发展走向，

乃至最终命运。这即意味着干部的思想行为，除对群众运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还必然会对群众运动

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在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中，因干部对政策认识不足、经验缺乏以及不良工作作

风，对群众运动造成的阻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工作初期对群众、干部教育不深入，思想上存在政策不明、认识模糊现象。如忻崞各地村政权

改造时新选出的人员既不了解新政权意义，亦不明白如何工作。加之在群众中无甚威信，各项工作得不

到支持，处处受限，妨碍了群众运动开展。
4
在崞县新区，因干部政策思想不明确，一些村庄一度发生侵

害基本群众利益事件。如一区曾对中贫农进行过清算，且未从思想上启发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自己起来

斗争，在斗争中缺乏说理精神，结果开大会时常发生打人捆人现象，普遍引起中农恐慌情绪。
5
 

二是干部发动群众时缺乏放手大胆精神和配合意识。前者不自觉地束缚了干部手脚，限制了工作发

 
1《保护咱们的新世道，崞城青年参军上前线》（1946 年 9月 10 日）。《晋绥日报》，第 2版。 
2辛步云（1946 年 10 月 5日）：《轩岗大胡会农民获得土地后逃兵归队青年参军》。《晋绥日报》，第 1版。 
3《崞县第九区北岗村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材料》（1947 年），原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G02-40-9。 
4《六分区县长会议总结改造村政权的经验》（1946 年 9月 14 日）。《晋绥日报》，第 2版。 
5《崞县新区一部分村子中农怕斗商量“献地”》（1946 年 9月 8日）。《晋绥日报》，第 2版。 



 

 

挥。如下长乐村刚开始组织群众运动时，参加翻身的群众仅 35人。这其中固然有群众本身存在恐阎情

绪及怕闹错受批评的思想，但更在于多数干部缺乏放手大胆精神，怕搞错负责任。当时，该村清算复仇

斗争只限于积极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且止于减租增资问题，斗争展开程度不够。后经干部、群众检讨，

决定贯彻大胆放手精神，充分发扬民主作风，接受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力量解决问题。此后，经深入宣

传教育，广大群众从思想上觉悟，群众组织起来翻身人数由原 35人扩大到 80 人，思想上从畏首畏尾状

态转变到大胆主动、积极、全面地开展清算复仇斗争运动。
1
城关干部最开始动员群众时，不是响亮地、

正面地宣传各种政策，而是缩手缩脚地进行“小圪捣”
2
和个别活动，结果不能及时打消群众顾虑，反给

群众留下干部行事吝啬、偷偷摸摸“密查”印象。
3
后者则易造成地区间或部门间各自为政、孤军作战局

面。如城关与乡村的复仇翻身运动未能互相结合，致使城关在组织群众时不仅费时费力且收效甚微。在

斗争全城群众痛愤的大恶霸街长刘之泉时，由于各街工作组在组织上未能统一步骤并形成配合局面，结

果仅南街群众参与斗争。又因各街群众未能从历次斗争中受到教育还萌发浓重的宗派主义思想，进一步

阻滞了群众运动顺利发动。
4
 

三是干部大胆放手过度，以致走向自流放任、不领导不掌握群众的极端，造成乱打击局面。如下长

乐村干部将发扬民主误认为“群众意见就是法律”，凡群众要求就可实现，只要群众提出的就认为是对

的，而不去考虑政策法令与有无理由及应不应该的问题，结果使放手大胆发动变成不怕一切错误的乱

干。这些乱象不仅有对已完结的陈年旧债的重新清算，还出现翻身队胡乱打击、不注重吸收基本群众的

现象。如下长乐村刘全才于 1934 年借张白口 50元白洋，其中 30元指地 8亩，以 5毛利计，至 1946 年

已长达 12年之久，然张白口撇开这些年种地生产收益不算，仍要对刘全才所欠 20元进行清算，最终算

出 14亩地。再如该村翻身队在清算地主刘慎时，因佃户刘存良不愿清算，遂将其打了一顿，并拒绝他

参加翻身队。
5
翻身队“无理由”的乱打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引起群众思想上的混乱，触发

恐怖情绪，还严重影响了干部群体间的团结局面，扰乱了各项工作进程。某些群众对中共的法令政策及

新民主主义政权产生动摇，一度萌生“政府政策法令保障不住人权”的想法。
6
干部间则出现了“你嫌咱

投机自私，咱嫌你不依理不依法乱闹，你埋怨我不领导，我埋怨你不负责”等分裂现象。
7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农阶级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冲击。特别在生产上，中农坚

壁东西，不事生产，认为即便付出努力与劳动亦很难得到回报，甚至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对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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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兴致怏怏，称“算了吧”。与此同时，特务、反动分子与被打击顽固分子乘此机会纷纷活动，大肆造

谣。他们以代县阎军疯狂镇压翻身队的例子来威胁群众，并乘隙挑拨分裂翻身队组织，导致群众中出现

恐阎情绪，对斗争发生动摇。有些翻身队群众甚至主动向被清算对象和地主老财道歉，以澄清或撇清自

己不想清算的意愿与责任。群众思想上的后撤直接造成群众的斗争活动跌至停顿状态，翻身队近乎垮

台，甚至有个别落后干部还在群众中传播“东西没得下，反把人得罪了，阎锡山回来要杀头”
1
等悲观话

语，进一步减灭和动摇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及行为。 

四是分配斗争果实时发生分配不公的偏差。许多地方在处理果实时存在敷衍应付情形，有的地方只

是由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简单商量一下就决定了果实归属；有的地方存在按贫苦群众按人搭股分配，以

及农会会员和积极分子多分、贫苦“顽伪”家属不分等乱象。
2
这不仅助长干部、积极分子发财思想，亦

招致大批二流子、游民混入农会，影响了组织纯洁，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伤害了各阶层民众利益。 

为保证土地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和群众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共崞县政府针对上述反映出的干部工作

中存在的不当之处，从思想教育方面着手对干部政策法令认识及思想作风问题进行了积极纠改。其具体

做法主要为：一方面对干部进行明确纠偏，使其了解继续开展全面普遍的减租清算斗争的重要意义，明确

要在不违犯革命利益、政策法令原则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另一方面使干部充分认识其在思想上存

在的不良作风，深刻认识错误偏向发生根源及其严重性，从思想上追根，彻底改造领导与加强为群众服务

的精神。以下长乐村为例，该村在纠改干部问题时，首先即在干部中宣传并解释了纠偏的重要性，称纠偏

不仅对“‘咱们’在政治上造成良好影响”，还能“争取到广大群众团结在‘咱们’周围”，亦能使“上

层分子拥护‘咱们’的完成革命事业”。干部对这些思想进行讨论研究后，最终在纠偏认识上求得一致。

在此基础上，该村紧接着对干部思想上存在的单纯经济观点、不完全依靠穷人、不注重发动妇女、不关心

人民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并要求干部逐渐改造消极怠工与做群众尾巴，或站在人民头上发布行政命

令等不良作风，克服不良思想倾向，纠正乱打击现象。经教育纠正后，该村干部对团结群众、“走群众路

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既定斗争目标下，干部同广大群众一道，对封建堡垒及特务反动分子展开严厉

打击，特别是组织烟民退烟获民众赞扬，纷纷表示“共产党……真不错，这真是为人民过光景的办法”。

除此之外，下长乐村干部对大生产亦有重点地进行了组织。自号召刨除妨碍生产的树木以来，群众已刨树

500棵，整修 6亩滩地。农田生产肥料普遍增加，精耕细作程度提高一步。农民感叹地说：“过去受苦给

人家做活，现在完全给自己受了。”
3
 

如前述所见，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基层干部特别村一级干部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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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对国家政策的具体实践和政策本身间同样存在巨大张力。由于干部对政策的解释具有较大自主性，

因此干部的主观意识即有可能代替既定政策付诸实践，从而背离政策精神本身。同时，基层干部作为农村

社会主理人的化身，并不总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亦存在因权力滥用而脱离群众的现象。然中共毕竟是一

个富有革命理想的政党，具备强烈的自我改造意识和融入群众的意愿，基层干部通过不断地自我革命最

终实现对国家政策的正确贯彻，这不仅使干部群众本身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并获得丰富经验，亦赢得了群

众的普遍信任与支持。而这种自我革命性正是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基本底色之一。 

结语 

减租清算作为中共土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抗战结束后国内和平局面行遭破坏的特殊时期

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应时性与过渡性的策略，既满足了当时统战工作的政治考量，又回应了群众运动蓬勃

发展的迫切诉求，更为自卫反击防御的资源整合与社会动员做了预先准备。通过减租清算政策贯彻执行

实践的具体考察不难发现，较之于减租减息后期群众运动所表现出的自发性与主动性，“五四”指示出台

后的减租清算斗争则呈现出明显的中共动员式群众运动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或者说，过渡阶段减租清算

斗争实践并非单纯的群众运动自我发展的结果，更掺杂着中共对群众运动发展有意识的策略性引导，即

中共对作为群众运动主体的群众本身的教化与规训。尽管此中亦有因政策非公开性和保密性而造成干部

对政策认识不清或把握不足等某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减租清算斗争作为中共土地政策理念的具象化

行为，毕竟初步实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夙愿。而且，减租清算斗争为此后中共继续进行

农村土地改革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思路或行进模式。进言之，减租清算斗争是中共与群众运动互动作

用下生成的一种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可行性策略与手段，这一斗争的胜利为土改运动大规模发起与展开

提供了指引。遗憾的是，随着土改运动向纵深发展，中共对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论策略选择抑或具体实

践逐渐走向“过激化”，并一度对中共革命造成严重窒碍，好在其很快认识到问题所在且以极强的魄力迅

速实现政策调转，最终使群众运动回归正轨，完成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历史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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